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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關於本公司收到國家外匯管理局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公告

本公告由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到《國家外匯管理局重慶外匯管理部的行政處罰決
定書》（渝匯罰[2019]11號）。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》第43條規定，本公司二
零一三年因未辦理外債登記而從境外附屬公司借款，違反外債管理規定，外匯管理機關
給予本公司警告，並處人民幣75萬元罰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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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僅供識別



本公司預期本次行政處罰及罰款將不會對本公司構成重大不利影響，並將在今後的經營
管理中強化對國家外匯管理規定的學習和理解，加強對涉及外匯收支及外匯經營活動合
法合規的管控，嚴格按照相關規定進行操作，杜絕此類事件發生。

承董事會命
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
執行董事 董事長

王玉祥

中國 • 重慶
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玉祥先生、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黃勇先
生、張永超先生、竇波先生及王鵬程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華威先生、任曉常先
生、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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